学校公务接待事前审批、备案表

	接待部门
	
	接待地点
	

	接待时间
	     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 ）

中餐（     ）；晚餐（     ）
	人    数
	共（     ）人；

其中来宾（     ）人

	接待事由
	

	接待对象
	

	填表人（联系人）
	
	电   话
	

	费用预算
	

	学院 / 部门

意   见
	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办公室意见
	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校领导

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校领导

签   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．公务接待的相关要求按照《学院公务接待工作暂行规定》（荆理工字[23015]20号）、《学院公务接待食宿管理的暂行规定》（荆理工字[2015]21号）（荆理工字[2015]21号）执行。

2．每桌人均接待标准原则上不超过50元，标准内接待只需部门负责人、办公室、分管校领导审核签字；超标准还需主管校领导签字。


学校公务接待事后审批单

	进餐时间
	
	进餐预算
	

	陪同人数
	
	来访人数
	

	实际到场人数
	
	实际消费金额
	

	学院 / 部门

意   见
	
	分管领导意见
	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．中、晚餐每桌人均接待标准不超过50元。2．菜单附后，申请学院/部门和办公室一并签字认可。3．本单据一式两份，一份用于报帐，一份用于学校办公室。

